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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判字第 1162 號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9 年 11 月 04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船舶碼頭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99年度判字第1162號

上　訴　人　金門縣港務處

即原審被告

代　表　人　乙○○

訴訟代理人　沈炎平律師

　　　　　　蕭佩芬律師

被 上訴 人　秀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即原審原告

代　表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楊思莉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船舶碼頭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7年12月29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7年度訴字第170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被上訴人於民國（下同）90年2月至92年9月間委託船舶運送

    貨物使用金門港料羅港區，上訴人得依行為時商港法第3條

    第2項、第15條規定，向被上訴人收取棧埠業務費（碼頭通

    過費及裝卸管理費）新臺幣（下同）2,451,194元，並得依

    規費法第20條規定，加計滯納金367,679元，總計2,818,873

    元。上訴人先後以93年3月9日港秘字第0930000283號函（下

    稱上訴人93年3月9日函）、93年8月6日港棧字第0930001033

    號函（下稱上訴人93年8月6日函），限被上訴人依序於文到

    乙週內或於93年8月16日前如數繳納，逾期將依法辦理，惟

    逾期未據被上訴人繳納，乃以93年8月23日港棧字第0930001

    124號移送書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行政執行處（下稱

    臺北執行處）行政執行（案號：93年度商港罰執特字第9430

    4號）。經臺北執行處以「處分書未記載法定代理人，未經

    合法代理」為由，以95年10月19日北執甲93年商港罰執特字

    第00094304號函退案。上訴人復以96年1月26日港棧字第096

    0000364號函（下稱上訴人96年1月26日函），限被上訴人於

    96年2月6日前如數繳納，逾期將依法處理，惟逾期未據被上

    訴人繳納，遂以96年3月29日港棧字第0960001441號移送書

    移送臺北執行處行政執行（案號：北執甲96年費執特字第33

匯出時間：113/05/18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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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號）。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96年1月26日函不服，提起訴

    願，遭金門縣政府決定不受理，乃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判

    決撤銷訴願決定。上訴人就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不服，

    向本院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略以：

甲、程序部分：

(一)、上訴人96年3月29日港棧字第0960001441號移送書記載執

      行名義為於96年1月27日確定之上訴人96年1月26日函，是

      上訴人96年1月26日函為行政處分，且為本件行政訴訟之

      撤銷標的。

(二)、上訴人93年3月9日函及93年8月6日函均未對被上訴人之代

      表人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對其尚未

      發生效力，亦無從確定，縱其經由非合法送達之其他管道

      ，知悉上訴人93年8月6日函之存在，進而對該函聲明不服

      ，亦無解於該函文未經合法送達而未生效之情。上訴人作

      成其96年1月26日函前，既無已生效或確定之行政處分存

      在，則上訴人96年1月26日函即不可能為「重複處分」或

      「通知繳納已確定行政處分之款項」之催繳行為、觀念通

      知或告戒，核其性質，乃在創設一個先前未曾發生且全新

      之法律效果，且上訴人以其96年1月26日函為執行名義，

      聲請行政執行，確已損害被上訴人之法律上權益，自屬行

      政處分，可為撤銷訴訟之標的。被上訴人對上訴人96年1

      月26日函提起撤銷訴訟，程序上實屬合法。又上訴人並未

      於其96年1月26日函教示救濟期間等事項，則被上訴人自

      96年1月27日收受送達上訴人96年1月26日函起1年內提起

      訴願，依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應視為於法定期

      間內提起訴願。

(三)、臺北執行處已據上訴人96年1月26日函對被上訴人之資產

      進行查封，發生拘束人民財產權之效果，自難謂其非行政

      處分，而將之歸類為無法效性之觀念通知。

乙、實體部分：

(一)、按改制前本院45年判字第42號判例意旨，本件上訴人將原

      由其自行經營之船舶貨物裝卸業務，開放由金港服務企業

      有限公司（下稱金港公司）承攬經營，並依商港棧埠管理

      規則第90條規定，與商港使用者即金港公司約定其可向該

      公司收取每噸若干元之碼頭通過費及裝卸管理費，是上訴

      人辯稱其與金港公司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被上訴人為商

      港使用者云云，並非事實。嗣金港公司結束營運，上訴人

      無從向該公司收取碼頭通過費及裝卸管理費，竟依該公司

      出具之明細表，以其96年1月26日函轉向被上訴人請求支

      付90年2月至92年9月每噸2元之碼頭通過費及每噸18元之

      裝卸管理費。惟此項碼頭通過費及裝卸管理費，係上訴人

      基於事業單位之身分，依民事契約關係（約定）向裝卸承

      攬業者金港公司（義務人非被上訴人）收取之營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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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屬營利行為（私經濟行為），上訴人應循民事程序處理

      ，且既與港務或航政等公權力事項之行使無涉，並非公權

      力行政行為，自不得逕以行政處分及行政執行程序強制徵

      收，此與高雄港務局、基隆港務局之情形並無任何不同，

      自得採用交通部94年8月18日交航字第0940009254號函、

      原審法院93年度簡字第1045號及本院96年度判字第257號

      等判決意旨有關碼頭通過費及裝卸管理費並非規費之見解

      ，而不得採用高雄高等行政法院90年度訴字第1871號判決

      意旨有關碼頭通過費及裝卸管理費屬規費性質之見解。

(二)、上訴人雖主張其向被上訴人收取碼頭通過費及裝卸管理費

      之法源依據為依商港法第15條第3項所定之「金門縣金門

      港港埠業務費費率表」，惟詳閱該費率表，僅訂有裝卸業

      者可向貨主收取「裝卸費」之規定，並無上訴人可逕向貨

      主收取「裝卸管理費」之規定。本件縱使被上訴人未向金

      港公司繳納裝卸費，依法亦僅有金港公司可向被上訴人請

      求支付，上訴人並無直接向被上訴人收取裝卸費之權限。

      進一步言之，縱使金港公司未自其所收取之裝卸費中，上

      繳裝卸管理費予上訴人，上訴人亦僅得「依」或「參照」

      商港棧埠管理規則第90條規定，向裝卸業者金港公司收取

      裝卸管理費。

(三)、上訴人雖主張碼頭通過費及裝卸管理費乃係其委託金港公

      司代徵收之行政規費，惟迄未舉證其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

      為何，亦未提出其已公告之，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之

      證據資料，以實其說，所辯即屬無據等語，爰求為判決撤

      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上訴人答辯略以：

甲、程序部分：

(一)、依法務部88年11月19日（88）法律字第040516號函釋意旨

      可知，上訴人93年3月9日函雖未記載被上訴人之代表人，

      亦不影響該行政處分之效力，且上訴人向被上訴人之營業

      處所送達該函，經被上訴人於93年3月11日收受，依行政

      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該行政處分於94年3月11日即告

      確定。退步言之，縱認上訴人93年3月9日函未經合法送達

      ，上訴人93年8月6日函亦可認定係合法有效之行政處分，

      該行政處分亦於94年8月7日即告確定。

(二)、「被上訴人應依法繳納90年2月至92年9月棧埠業務費」之

      行政處分早已於94年間確定，上訴人96年1月26日函係在

      通知被上訴人繳納已確定行政處分之款項，乃係依行政執

      行法第13條第1項第4款規定，於移送執行前所為之限期履

      行催告，其性質應屬類似行政執行法上之「告戒」，並附

      帶再就何以通知繳納該款項之事實過程予以說明，故此通

      知並未對被上訴人發生任何法律效果，並因而損害被上訴

      人之權益，揆諸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及改制前本

      院44年判字第18號、59年判字第245號、62年裁字第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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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判例意旨，即難謂其屬行政處分性質，被上訴人對之提

      起訴願，復提起行政訴訟，顯非合法，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之。

(三)、至於臺北執行處95年10月19日北執甲93年商港罰執特字第

      00094304號函及96年11月14日北執甲96年費執特字第0003

      3308號函乃係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依行政執行法第9條第2項

      規定，執行其執行程序之審查職務，所審究者為上訴人於

      移送執行是否合於行政執行法第13條第1項第4款所規定之

      已檢附「義務人經限期履行而逾期仍不履行之證明文件」

      ，與上訴人93年3月9日函及93年8月6日函之送達無涉，被

      上訴人據以主張各該函並未合法送達，顯係誤會。

乙、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係依商港法第15條第3項規定擬定「金門縣金門港

      務處棧埠業務費費率表」，且經交通部核定後，依該費率

      表徵收本件棧埠業務費，並以90年1月22日（90）港秘字

      第081號函通知金門縣商會、航金各船運公司、碼頭裝卸

      隊、烈嶼托運隊在案，是該費率表乃商港法第15條第3項

      所授權訂定之授權命令。

(二)、於90年1月23日前，裝卸管理費係由上訴人以碼頭維護費

      之名義自行派員徵收，嗣因「金門縣金門港務處棧埠業務

      費費率表」通過，方以裝卸管理費替代，並經上訴人與金

      港公司開會協議後，委由金港公司併其裝卸費代徵收。再

      者，實務上咸認碼頭通過費為使用規費（如高雄高等行政

      法院90年度訴字第1871號判決意旨），而碼頭通過費與裝

      卸管理費均係以「費用」為名，其所依據者同樣為交通部

      90年1月9日交航90字第000355號函核定90年1月1日起實施

      之「金門縣金門港港埠業務費費率表」，而其收取亦具強

      制性，乃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由上訴人以公權力主體

      之資格，對通過碼頭者所收取之費用。從而，上開兩費用

      之性質、特徵既具同一性，基於相同事件應為相同處理之

      平等原則，裝卸管理費性質上亦應屬使用規費，而非私法

      性質之給付。

(三)、「金門縣金門港港埠業務費費率表」既已載明「碼頭使用

      者付費原則」及「本港建議每噸計徵18元」等語，即徵本

      件支付碼頭通過費及裝卸管理費之義務人為「碼頭使用者

      」即被上訴人，而非金港公司。

(四)、本件發生於00年00月金門港料羅港區裝卸業務開放承攬前

      ，核與交通部94年8月18日交航字第0940009254號函所載

      情形不同。上訴人與金港公司並無任何契約關係存在，不

      論係金門港碼頭裝卸隊抑或係金港公司，上訴人僅係負責

      輔導裝卸業務及勞工安全，至於其辦公處所及工作場所均

      係上訴人無償提供，上訴人並未曾向其收取任何費用。高

      雄港、基隆港內之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者均需與高雄港務

      局、基隆港務局等簽訂「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繳款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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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按「臺灣省國際港港埠業務費費率表」繳交管理

      費。上訴人編列預算時，係將碼頭通過費及裝卸管理費編

      入使用規費收入中，並於收取後繳回縣庫，至上訴人所需

      經費則由金門縣政府統籌分配。高雄港務局、基隆港務局

      等收取裝卸管理費後，則屬該局之營業收入。本案情形與

      原審法院93年度簡字第1045號及本院96年度判字第257號

      等判決意旨所載情形不同等語，爰求為判決駁回被上訴人

      在原審之訴。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以：

(一)、上訴人以其93年3月9日函向被上訴人補徵90年2月至92年9

      月進出港貨物之棧埠業務費2,451,194元，並未於該函載

      明被上訴人之代表人之姓名，且非向其代表人為送達乙節

      ，有該函及掛號郵件回執（僅有被上訴人公司章）影本附

      於原審卷第12、51頁可稽，核其處分格式及送達程序與行

      政程序法第69條第2項、第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符，縱

      該回執上投遞後郵戳登錄為93年3月11日，亦難認系爭補

      徵棧埠業務費（含滯納金）之處分已於93年3月11日合法

      送達被上訴人。

(二)、上訴人93年8月6日函所為限期繳納系爭棧埠業務費之通知

      ，雖仍未載明被上訴人之代表人之姓名，然已於同年月7

      日向其代表人送達，並經其代表人之同居人收受，而已合

      法送達，有該函及送達證書影本附於原審卷第13、52頁可

      稽（送達證書上所載送達文書「港棧字第0930001031號函

      」乃「港棧字第0930001033號函」之誤繕，已經上訴人陳

      明在卷），且由被上訴人嗣以93年10月23日秀字第093102

      301號函（下稱被上訴人93年10月23日函）檢附該函，向

      上訴人表明：「貴處92年9月2日港秘字第0920000957號函

      對本公司徵收90年2月至92年5月份之棧埠業務費所檢附之

      徵收明細表與『93年8月6日港棧字第0930001033號函』對

      本公司徵收自90年2月至92年9月份之棧埠業務費所檢附之

      徵收明細表，其徵收明細明顯不一，足見貴處對本公司所

      為之徵收依據並不實在。」等語（詳見原審卷第53、54頁

      ），可明上訴人於該函漏未記載被上訴人之代表人姓名之

      瑕疵，並不影響該函業於93年8月7日合法送達被上訴人之

      效力。故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補徵系爭棧埠業務費之處分已

      於93年8月7日對外發生效力。

(三)、因上訴人未於其93年8月6日函表明不服該行政處分之救濟

      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是依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

      規定，被上訴人只要在處分書送達後1年內對該處分聲明

      不服，均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而被上訴人亦於處分書

      送達1年內，以其93年10月23日函向上訴人為不服該處分

      之意思表示，則上訴人於收受被上訴人93年10月23日函後

      ，既未撤銷或變更原處分，依訴願法第62條規定，即應通

      知被上訴人補正訴願書之法定程式，並於被上訴人補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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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送於訴願管轄機關審理，惟其並未如此處置，僅以93

      年11月8日港棧字第0930001507號函復被上訴人其處分無

      誤（詳見原審卷第208、209頁），於法顯然未合，且致行

      政爭訟程序於訴願階段有所延滯。

(四)、被上訴人嗣於96年10月26日以合乎法定程式之訴願書對系

      爭補徵棧埠業務費（含滯納金）之處分，提起訴願，應認

      已補正其原不合法定程式之瑕疵，是訴願管轄機關即應就

      系爭處分為實體審究，詎訴願機關疏未注意及此，遽以上

      訴人96年1月26日函通知被上訴人應於同年2月6日前，繳

      納積欠之棧埠業務費（碼頭通過費及裝卸管理費）及滯納

      金，逾期將依法處理，僅係移送執行前請求被上訴人履行

      公法債務之催告，核其性質乃屬觀念通知並非行政處分，

      乃為不受理之決定，而疏未審究系爭處分早於93年10月23

      日即經被上訴人為不服，仍未經其審查之事實，於法自有

      未合。

(五)、鑑於訴願制度設立之目的在於提供行政機關之自我審查機

      制，且訴願機關對於行政處分之審查範圍包括原處分是否

      不當及違法，非如行政法院僅審查行政處分違法與否，訴

      願機關對於受處分人所提之訴願倘應為實質審查而未為，

      無異剝奪受處分人之訴願利益，故認本件訴願決定逕以程

      序理由所為不受理之決定，於法有違，乃判決予以撤銷，

      著由訴願機關就原處分為實質審查，另為適法之決定。又

      本件既係依程序理由而判決應由訴願機關重為決定，則兩

      造實體上爭執尚無審酌之必要，爰併此敘明等語，判決撤

      銷訴願決定。

五、上訴意旨略謂：

(一)、按訴願法第77條第1款及第2款之分別規定觀之，修法時既

      已將「未於第57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與法

      定不變期間之「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併列於第2款，而

      顯然有別於第1款所規定之「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

      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則「未於第57條但書所

      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與「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

      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不可再等同視之，亦不得

      再適用訴願法第62條（修正前訴願法第17條第1項但書）

      規定，而將兩者混淆，有本院95年度裁字第2491號、96年

      度裁字第1573號、96年度裁字第914號、97年度裁字第469

      9號裁定意旨可參。從而，被上訴人93年10月23日函雖對

      上訴人93年8月6日函表示不服，依訴願法第57條規定應視

      為提起訴願，惟因被上訴人93年10月23日函未依同法第56

      條規定記載訴願書所應載明之事項，即應依同法第57條但

      書所定之30日法定不變期間內補送訴願書，然被上訴人遲

      至96年10月26日始以合乎法定程式之訴願書對系爭補徵棧

      埠業務費（含滯納金）之處分，提起訴願，顯逾同法第57

      條但書所定之30日補送訴願書之法定不變期間，訴願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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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同法第77條第2款規定，決定不受理，並無違誤。詎原

      判決漏未審酌訴願法第77條第1款及第2款分別規定，係有

      意就「訴願人未於提起訴願後30日內補送訴願書者」與「

      其他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者」予以區別，即率認訴願決定

      不受理，於法有違，應予撤銷，顯有判決違背法令之違法

      情事。

(二)、縱原判決認定上訴人93年8月6日函之行政處分因已合法送

      達而於93年8月7日對外發生效力，復因上訴人未於該函教

      示救濟期間等事項，被上訴人於該函送達後1年內以不合

      乎法定程式之93年10月23日函表示不服，上訴人即應通知

      被上訴人補正訴願書之法定程式，並於被上訴人補正後，

      移送於訴願管轄機關審理，然上訴人並未如此處置，嗣被

      上訴人於96年10月26日以合乎法定程式之訴願書對系爭補

      徵棧埠業務費（含滯納金）之處分，提起訴願，應認已補

      正其原不合乎法定程式之瑕疵，訴願管轄機關即應就系爭

      處分為實體審究等語可採，惟被上訴人既係對性質屬觀念

      通知而非行政處分之上訴人96年1月26日函提起訴願，而

      非對性質屬行政處分之上訴人93年8月6日函提起訴願，揆

      諸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改制前本院44年判字第

      18號、59年判字第245號、62年裁字第41號判例意旨，顯

      非合法。原審理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

      裁定駁回之，詎原判決無視上情，遽以撤銷訴願決定，顯

      有判決違背法令之違法情事。

(三)、依法務部88年11月19日（88）法律字第040516號函釋意旨

      及學者吳庚著「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陳敏著「行政法

      總論」等內容可知，上訴人93年3月9日函固未記載被上訴

      人之代表人，亦不影響該行政處分之效力，且該函業經上

      訴人向被上訴人之營業處所送達，並經被上訴人於93年3

      月11日收受在案，則該函既屬合法有效之行政處分，並於

      93年3月11日合法送達，則依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

      ，系爭補徵棧埠業務費（含滯納金）之處分於94年3月11

      日即告確定。退步言之，縱認上訴人93年3月9日函未經合

      法送達，惟本案復經上訴人以93年8月6日函再次催告限期

      繳納，並經被上訴人於93年8月7日（上訴人之行政上訴理

      由暨答辯狀誤植為同年月「6」日）收受在案，上訴人93

      年8月6日函亦可認定係合法有效之行政處分，該行政處分

      亦於94年8月7日即告確定等語，爰求為判決廢棄原判決不

      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駁回。

六、本院查：

(一)、按「對於機關、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代

      表人或管理人為之。」、「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

      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

      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行政處分以

      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一、處分相對人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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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或其他足資

      辨別之特徵；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

      ，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六、表

      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

      及其受理機關。」及「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

      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

      送達後1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為。」分

      別為行政程序法第69條第2項、第92條第1項、第96條第1

      項第1款、第6款、第98條第3項所明文。次按「人民對於

      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

      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訴願之提起，

      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為之。」、

      「訴願人在第14條第1項所定期間向訴願管轄機關或原行

      政處分機關作不服原行政處分之表示者，視為已在法定期

      間內提起訴願。但應於30日內補送訴願書。」、「（第1

      項）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

      機關提起訴願。（第2項）原行政處分機關對於前項訴願

      應先行重新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訴願為有理由

      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行政處分，並陳報訴願管轄機關

      。（第3項）原行政處分機關不依訴願人之請求撤銷或變

      更原行政處分者，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

      件，送於訴願管轄機關。」及「受理訴願機關認為訴願書

      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訴願人於20日

      內補正。」分別為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第14條第1項

      、第57條、第58條第1項、第2項、第3項、第62條所明定

      。再按訴願法第57條規定之立法意旨乃在保護訴願人之訴

      願權利，並非在縮短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所定之視為

      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之期間。故原行政處分如未依行政

      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6款規定教示救濟期間等事項，致訴

      願人雖遲誤訴願法第14條第1項所定之訴願期間，惟已於

      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所定之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

      願之期間內提起訴願者，若仍要求訴願人應依訴願法第57

      條但書規定於30日內補送訴願書，否則為訴願不受理之決

      定，不啻縮短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所定之視為於法定

      期間內提起訴願之期間，而與訴願法第57條規定係為保護

      訴願人之訴願權利之立法意旨相悖。又按行政程序法第98

      條第3項所定之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之期間，不若

      訴願法第57條但書所定之補送訴願書之期間為法定期間，

      故原行政處分如未依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6款規定教

      示救濟期間等事項，致訴願人雖於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

      項所定之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之期間內提起訴願，

      惟未於該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之期間內補送訴願書

      者，訴願機關即應定期命訴願人補送訴願書。如訴願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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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定期命訴願人補正或雖定期命訴願人補正，惟在訴願機

      關以訴願人逾期（即該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之期間

      或訴願機關命訴願人補正所定之期間）未補送訴願書為由

      ，而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前，訴願人已補送訴願書者，訴

      願機關即不得以訴願人逾期未補送訴願書為由，而為訴願

      不受理之決定。

(二)、原判決就上訴人未於其93年3月9日函載明被上訴人之代表

      人之姓名，且非向其代表人為送達，核與行政程序法第69

      條第2項、第96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不符，難認系爭補徵棧

      埠業務費（含滯納金）之處分已於93年3月11日合法送達

      被上訴人。上訴人93年8月6日函雖未載明被上訴人之代表

      人之姓名，然已於同年月7日向其代表人送達，並經其代

      表人之同居人收受，已合法送達，對外發生效力。因上訴

      人並未於其93年8月6日函教示救濟期間等事項，被上訴人

      於該函送達後1年內以不合乎訴願書法定程式之93年10月

      23日函表示不服，依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3項規定，視為

      已在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而上訴人收受被上訴人93年10

      月23日函後，既未撤銷或變更系爭補徵棧埠業務費（含滯

      納金）之處分，即應依訴願法第62條規定通知被上訴人補

      正合乎法定程式之訴願書，並於被上訴人補送訴願書後，

      移送於訴願管轄機關審理，然上訴人並未如此處置，致訴

      願程序延滯。嗣被上訴人於96年10月26日以合乎法定程式

      之訴願書對系爭補徵棧埠業務費（含滯納金）之處分，提

      起訴願，應認已補正其原不合乎訴願書法定程式之瑕疵，

      訴願機關即應就系爭處分為實體審究。詎訴願機關疏未注

      意及此，遽認被上訴人對於性質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

      之上訴人96年1月26日函提起訴願，於法不合，而為訴願

      不受理之決定，於法有違等情，業已論述綦詳，揆諸上揭

      規定及說明，本院核無不合。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93年

      10月23日函雖對上訴人93年8月6日函表示不服，依訴願法

      第57條規定應視為提起訴願，惟因被上訴人93年10月23日

      函未依同法第56條規定記載訴願書所應載明之事項，即應

      依同法第57條但書所定之30日法定不變期間內補送訴願書

      ，然被上訴人遲至96年10月26日始以合乎法定程式之訴願

      書對系爭補徵棧埠業務費（含滯納金）之處分，提起訴願

      ，顯逾同法第57條但書所定之30日補送訴願書之法定不變

      期間，訴願決定依同法第77條第2款規定，決定不受理，

      並無違誤云云，容有誤解，委無可採。

(三)、被上訴人雖於訴願書記載其係對上訴人96年1月26日函提

      起訴願，惟事實上被上訴人係對上訴人補徵棧埠業務費（

      含滯納金）之處分不服，提起訴願，且如前所述，上訴人

      93年8月6日函即係系爭補徵棧埠業務費（含滯納金）之處

      分，被上訴人早以其93年10月23日函表示不服，惟因上訴

      人未將案卷移送訴願管轄機關，致訴願管轄機關無從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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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然嗣於96年10月26日既經被上訴人提出合乎法定程式

      之訴願書，上訴人亦將案卷移送訴願管轄機關，則訴願管

      轄機關即應通知被上訴人補正其訴願對象為上訴人93年8

      月6日函之處分，不得未命補正，遽謂被上訴人係就性質

      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之上訴人96年1月26日函提起訴

      願，於法不合，逕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而原審亦不得逕

      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其訴。是

      上訴人主張原審未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

      裁定駁回其訴，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顯有判決違背法令

      之違法情事云云，容有誤會，殊無足取。

(四)、如前所述，上訴人93年3月9日函因未記載被上訴人之代表

      人，且非向其代表人為送達，難認系爭補徵棧埠業務費（

      含滯納金）之處分已於93年3月11日合法送達被上訴人，

      且行政處分未經合法送達，並非行政處分之微量瑕疵，是

      上訴人主張上訴人93年3月9日函之處分效力不因未向被上

      訴人之代表人送達而受有影響，系爭補徵棧埠業務費（含

      滯納金）之處分已於94年3月11日確定云云，尚不足採。

      又上訴人93年8月6日函雖未記載被上訴人之代表人，但已

      向其代表人為送達，應認系爭補徵棧埠業務費（含滯納金

      ）之處分已於93年8月7日合法送達被上訴人，惟因該函未

      教示救濟期間等事項，被上訴人已在行政程序法第98條第

      3項所定之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之期間內，以其93

      年10月23日函聲明不服，依法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提起訴願

      ，則上訴人主張系爭補徵棧埠業務費（含滯納金）之處分

      已於94年8月7日確定云云，亦不足採。

(五)、另核上訴狀所載其餘內容，或係重述其在原審業經主張而

      為原判決摒棄不採之陳詞，或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

      實之職權行使事項，任加指摘違誤，或係就原審所為論斷

      或駁斥其主張之理由，泛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違背

      法令，均非合法之上訴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論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

      部分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駁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1　　月　　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劉　鑫　楨

                              法官　張  瓊  文

                              法官　吳　慧　娟

                              法官　曹　瑞　卿

                              法官　林　金　本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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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莊　俊　亨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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